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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指导惠州市博罗县第八人民医院项目地块的开发建设，支撑打造博罗县西

部次翼医疗中心统筹安排各项用地布局和相关专项工程规划，加强规划和建设管

理，提供开发地块的规划审批依据，特制定《博罗县 YZ16-01地块控制性详细规

划》（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二条 法律效力 

本规划是指导项目地块开发建设的法定文件。自本规划批准公布之日起，规

划区范围内的一切建设和土地利用活动，均应符合法定文本和法定图则的规定，

并应符合国家、广东省和惠州市有关法规、标准的规定。下一层次规划（修建性

详细规划、城市设计等）也应遵循本规划的原则和具体要求进行编制。本规划成

果由法定文件（法定文本、法定图则）、技术文件（说明书、图集）构成，法定

文本、法定图则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二者同时使用不可分割。 

第三条 规划审批与规划调整 

文字粗体字及下划线（示例）标识的部分为本次规划明确的强制性内容，城

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供规划设计条件，审查建设项目，不得违背强制性内容。

调整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就调整的必要性组织论证，

其中直接涉及公众权益的，应当进行公示，调整后必须并经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

审议通过报博罗县人民政府同意后，按照法定编制、审批程序进行。 

第四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经博罗县人民政府批准后，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本规划的解释权

属惠州市博罗县自然资源局。本规划中未包括的内容应符合国家、广东省、惠州

市的有关法律、政策、规范相关条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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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规划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正）； 

（4）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5年）； 

（5）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6） 《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2014修正）； 

（7） 《关于加强和改进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若干指导意见（暂行）》（粤自

然资发〔2021〕3号）； 

（8） 《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年）； 

（9） 《惠州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技术导则》； 

（10） 《广东省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编制指南（试行）》（2023年）； 

（11）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要求。 

（12） 《惠州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十四五”规划》； 

（13） 《惠州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2016-2035）》； 

（14） 《惠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15） 《博罗县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16） 《博罗县医疗卫生体系规划（2016-2020年）》； 

（17） 《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博罗县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的通知》（博府〔2022〕27号）； 

（18） 《博罗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9） 《博罗县园洲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征求意见稿）； 

（20） 《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 110-2021）； 

（21）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GB 51039-2014）； 

（22） 《县级综合医院设备配置标准》（WS/T819—2023）； 

（23） 《广东省绿色建筑条例》； 

（24） 《城市电力规划规范》（GB 5029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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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2016）； 

（26）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318-2017）； 

（27）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2021）； 

（2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其他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政府提供的相关规划资料、批准文件。 

第六条 规划范围 

规划区东临富民路、南临教育路，西临影湖路、北临秀丽路，规划范围约

36566.65平方米。 

第二章 发展目标与发展规模 

第七条 规划定位 

规划区的发展目标为：园洲镇卫生院部分用地拟原址拆除新建惠州市博罗县

第八人民医院，将建成为设计床位规模 151 张，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急

救于一体的二级综合医院，支撑打造博罗县西部次翼医疗中心。 

第八条 发展规模 

规划区总用地面积为 36566.65平方米，均为建设用地。其中包括其中医疗

卫生用地 17752.06 平方米，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13596.58平方米，城镇村道路

用地 5218.01 平方米。 

规划区人口规模约 1112人，其中包括居住人口 840人，就业人口 2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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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利用与控制 

第九条 用地布局 

本次规划以《国土空间调查、规划和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023年）

为依据，按照总体功能布局安排土地用途，用地细分为三级类。其中规划用地包

括： 

（一）医院用地 

规划医院用地面积 17752.07平方米，占总用地比例为 49%。 

（二）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规划二类城镇住宅用地面积 13596.58 平方米，以保留现状为主，占总用地

比例为 37%。 

（三）城镇村道路用地 

规划城镇村道路用地面积 5218.01平方米，以保留现状为主，占总用地比例

为 14%。。 

第十条 土地使用兼容性 

本规划确定的用地性质为地块的主导用地性质，可按照相关规定兼容部分

其它用地。规划区内进行土地开发时，确需变更规划土地使用性质的，应符合

土地使用性质的兼容性规定，并经博罗县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市政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不得任意改变其用途。 

第十一条 地块划分 

为了与土地开发出让的具体条件相适应，规划充分考虑功能布局的同时，结

合用地性质、道路界线和自然界线等要素，对土地进行了地块划分，并以地块编

码的形式标明。 

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线，并不一定代表实际开发的用地红线范围，在实

际开发建设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地块进行合并或细分。受制于规划编制过程

中所获取的地形图、影像图的精准度，以及部分规划道路边线与实际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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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线存在的偏差，地块的计算指标用地界线、权属界线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

理微调、修正。 

第十二条 地块编码 

规划区属于园洲镇 16单元，代码为“YZ16”，结合周边已编规划情况，确

定规划区地块编码为“YZ16-01”单元，细分 3个地块以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

故地块编码分别为“YZ16-01-01”、“YZ16-01-02”和“YZ16-01-03”。 

第十三条 规划用地利用强度控制 

规划确定每一块用地的主导使用性质不能轻易更改，规划区地块的用地面

积、容积率、计容建筑面积等应符合表 4-2 的规定。 

表 4-2：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单元地

块编码 

用地用海

分类编码 

用地用海分

类名称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FAR） 

计容建 

筑面积 

（平方米） 

建筑 

密度

（%） 

建筑 

限高

（m） 

绿地率

（%） 

配建车位 

（个） 
备注 

YZ16-

01-01 
080601 医院用地 17752.06 ≤2.0 ≤35504.12 ≤35 ≤60 ≥25 

每 100 平方米计

容建筑面积至少

配置 1.2 个标准

小汽车停车位;每

100 平方米建筑面

积至少配置 0.5

个自行车（电动

车）停车位 

该地块属于

医院改建、

扩建项目，

绿地率根据

建设诉求及

地方管理要

求适当调

整。 

YZ16-

01-02 
070102 

二类城镇住

宅用地 
2798.53 —— —— —— —— —— —— 保留现状 

YZ16-

01-03 
070102 

二类城镇住

宅用地 
10798.05 —— —— —— —— —— —— 保留现状 

第十四条 建筑红线后退距离控制 

规划 YZ16-01-01 地块控制多层建筑退让用地红线 6 米，高层建筑退让用地

红线 15 米。 

第十五条 四线控制 

四线包括黄线、绿线、蓝线、紫线，本规划中不涉及四线控制内容。 

第十六条 坐标系控制 

坐标系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采用 1985国家高程基准。 

批
前
公
示
稿



博罗县园洲镇 YZ16-01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法定文件 

6 

 

第四章 支撑体系规划 

第十七条 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区周边有 4条城市道路，均为支路等级，形成“两横两纵”的路网结构。

其中“两横”分别为北侧秀丽路，道路红线宽度 15 米，双向 2 车道；南侧为教

育路，道路红线宽度 12 米，双向 2 车道。“两纵”为东侧富民路，道路红线宽

度 12米，双向 2车道；西侧影湖路，道路红线宽度 15米，双向 2 车道。 

规划区中部预留一条南北向建议性道路，道路红线宽度 7米，在后期建设中

道路线型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微调，但不可取消。 

第十八条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规划构建“街坊级”公共中心服务体系。建议配置设施类别为便民服务设

施。 

规划生活性配套设施按现状居住人口规模 840人配置。规划居住用地为保

留现状，本次规划对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不做强制要求。建议设置垃圾收集点 1

处，占地面积 20-100平方米，宜独立占地；设置微型消防站 1处，占地面积

50-100 平方米，可联合建设。 

第十九条 竖向工程规划 

规划区周边均为现状道路，且现状道路竖向满足使用需求，本规划不对现状

道路竖向进行调整。 

规划区周边路段最低点标高为 4.86 米，地块场地设计标高应比现状道路的

最低段高出 0.2 米-0.5 米即可满足实际需求，本次规划区控制高程为 5.94 米。

场地地面排水坡度均不小于 0.2%，场地道路主干路最小纵坡为 0.3%，最大纵坡

不大于 8%，内部道路广场的最小坡度不小于 0.3%。 

第二十条 给水工程规划 

（1）水源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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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内近远期均由园洲镇水厂进行供水，供水规模 12.5万吨/日，取水

水源为东江，其水量、水压能满足规划区内使用需求。 

（2）用水量预测 

规划区内用水主要包括医院用地和居住用地生活用水。规划区内最高日用

水量为 260.93立方米/日。 

（3）给水管网规划 

现有 DN200供水管道沿规划区周边的市政道路敷设。 

第二十一条 污水工程规划 

（1）污水量预测 

规划区内最高日污水量 234.84立方米/日。 

（2）污水管网规划 

规划区排水采用雨污分流排放体制。规划区内医院用地的排放应与非医疗

污水分开排放。医院用地内部配置埋地式污水处理站，医疗区的污废水采用独

立的排水系统处理达标后再排至市政污水管网。非医疗污水经预处理后排入城

市污水排水管道。现状污水管接口位于影湖路和教育路，为 DN400 污水管，向

北经影湖路排入园洲第一、第二污水处理厂。 

第二十二条 雨水工程规划 

（1）设计重现期 

适度提高管渠设计重现期，规划管渠设计重现期为 10年一遇。 

（2）雨水管网规划 

逐步完善雨水排放系统，确保规划区的雨水排水安全。室外场地雨水通过

室外地面设置雨水口收集地面雨水，与屋面雨水收集汇总后通过室外雨水管网

排至市政雨水系统。现状雨水管为 d1200，位于富民路和秀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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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电力工程规划 

（1）用电负荷需求 

预测规划区内用电负荷需求为 2554-2962 千瓦。 

（2）电力系统规划 

电源从 220kV 秀丽路变电站引入，由 10kV线路接入规划区。市政高压供电

采用“双回路电源”供电，两路电源为同时使用（互为备用），由市政两个不

同变电站各引来一路（10kV及以上）高压专线至变配电房。 

第二十四条 通信工程规划 

（1）通信需求预测 

预测规划区内通信线路需求为 204线。 

（2）通信工程管线 

本次规划按照电信、电视、网络三网合一的原则建设。通信线路统一接入

规划区东侧桥北路市政规划电信电缆。 

第二十五条 燃气工程规划 

（1）用气量预测 

预测规划用气量 889.6万 MJ·a；天然气热值取 34.2MJ/立方米，合计 26

万立方米/年。 

（2）燃气工程管线 

现状 DN315中压燃气管线敷设于秀丽路北侧，满足规划区使用需求。 

第二十六条 环卫工程规划 

生活垃圾和粪便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生活垃圾清运率达到 100%。 

预测规划区最大垃圾量 1112kg/天。规划区产生的垃圾通过统一收集后进

行分类，再集中送往下南村垃圾转运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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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综合防灾规划 

（1）防洪规划 

规划区防洪标准为 20年一遇，排涝标准为 10年一遇不成灾。居民住宅和

工商业建筑低层不进水，道路中一条车道积水深度不超过 15厘米。 

（2）防震减灾规划 

规划区地震设防烈度按照Ⅵ度确定，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规

划区第八人民医院建设工程应考虑按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一度的要求加强

其抗震设防。 

（3）人民防空规划 

惠州市为国家二类重点人民防空设防城市，规划区应按照二类防空城市的

要求进行设防。应做好关键技术和物资器材储备，紧急疏散采取就近、就地疏

散的原则，人口疏散以汽车运输为主，人员掩蔽工程结合城市规划建设同步进

行。 

（4）消防系统规划 

消防站。规划区处在东北部现状园洲镇消防所 15分钟的服务范围内，本区

消防任务由园洲镇统筹考虑。 

消防用水。近期消防水源由镇区给水管网提供，从市政路东侧接入一条

DN200给水管接入医院院区形成环状供水，供院区生活、消防用水。 

消防设施。采用地上式室外消火栓，沿工程周边布置，距建筑外墙不小于

5m，距道路边不大于 2m。消火栓按保护半径 150m、间距 120m、并保证建筑消

防扑救面的一侧不少于 2个的原则进行布置，供消防车取水，同时，可通过水

泵接合器向室内消防系统补水。 

消防通道。道路规划设计应符合消防要求，消防车通道间的距离不宜超过

160米，消防车道净高净宽不小于 4米，保证消防车在地块内畅通无阻。在住

院楼北侧沿长边设置消防登高面。消防设计应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55037-202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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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环境保护规划 

（1）水环境控制 

规划区内均不涉及一级、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规划区内水质管理目标不应

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 III类水质标准。 

单元内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 COD、氨氮、总磷排放执行国家《地表

水环境质量》（GB3838-2002）Ⅴ类标准，其余指标执行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与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较

严值的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涉水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废水直接排

入水体。 

（2）大气环境控制 

根据《惠州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规划区按照陆域重点

保护单元管控。建立环境监测预警制度，加强污染天气预警预报；生产、储存和

使用有毒有害气体的企业（有毒有害气体的企业指列入《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

录》的以及其他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气体），需建立有毒有害气体

环境风险预警体系。 

（3）声环境控制 

规划区内声环境功能区为一类区，因规划区位于集镇，声环境质量按照《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二类标准控制。 

第五章 海绵城市及绿色建筑建设指引 

第二十九条 海绵城市规划 

确定规划区的海绵城市总目标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 70%、年径流

污染控制率不低于 60%、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为 10年一遇、内涝防治标准为 10

年一遇 24小时暴雨 1天排干。 

根据用地性质不同，对新建项目和改造项目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下凹式

绿地率、透水铺装率和绿色屋顶率等指标做出管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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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

类型 

新建项目（%） 改造项目（%） 

年径

流总

量控

制率 

下凹

式绿

地率 

透水

铺装

率 

绿色

屋顶

率 

年径

流总

量控

制率 

下凹

式绿

地率 

透水

铺装

率 

绿色

屋顶

率 

公建 60-70 ≥50 ≥60 ≥40 55-65 ≥40 ≥50 ≥30 

注：本表确定的控制指标，除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外，其余指标只是引导性指标，实际设

计时，在保证径流总量控制率达标的基础上，可进行调整。 

第三十条 绿色建筑设计 

根据博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发的《关于推进我县绿色建筑发展的通

知》（博住建函[2021]191 号），参考《惠州市绿色建筑发展专项规划（2016-

2035年）》中绿色建筑发展分区，园洲镇属于重要发展区，规划区新建民用建

筑项目应满足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要求。 

规划区的新建建筑应普及绿色建筑技术，实施绿色建筑全覆盖要求，推动

高星级绿色建筑建设。积极引导绿色施工，全面开展绿色建筑验收与运行标识

评价工作，加强绿色建筑管理，建立并实施绿色建筑节能、节水、室内外环境

维护等管理制度，确保绿色建筑措施发挥实际作用。 

第三十一条 其他规定 

规划给水、污水、雨水、电力、通信等市政设施可在专项规划中进行深化，

确需对本规划确定的上述设施进行修改的，应报县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定。 

第六章 规划实施的措施与建议 

第三十二条 规划实施措施 

城市规划管理是对执行城市规划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理，正确、灵

敏、有力地反馈执行城市规划的结果，提供完善城市规划的信息资料，能够起

到保证城市规划正确实施的作用。 

维护规划的严肃性，严格按照规划，统一管理，理顺关系、协调土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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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用地布局的矛盾，根据不同性质用地要求加强用地控制，使规划区的发展与

建设走上合理有序的发展轨道。 

第三十三条 规划实施建议 

本规划成果经依法审批，将具有法定意义，城市开发建设必须遵守本次规

划成果中规定的地块的主要用途、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容积率、绿地率、基

础设施配套等强制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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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规划建设用地统计表 

用地用海分类编码（二级类） 用地用海分类编码（三级类） 用地用海分类名称 用地面积（平方米） 占总用地比例 

0806 医疗卫生用地 080601 医院用地 17752.06 49% 

0701 城镇住宅用地 070102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 13596.58 37% 

1207 城镇村道路用地 5218.01 14% 

合计 36566.6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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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单元地块编

码 

用地用海分

类编码 

用地用海分

类名称 

用地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FAR） 

计容建筑 

面积 

（平方米） 

建筑密度

（%） 

建筑限高

（m） 

绿地率

（%） 

配建车位 

（个） 
备注 

BL-YZ-16-

01-01 
080601 医院用地 17752.06 ≤2.0 ≤35504.12 ≤35 ≤60 ≥25 

每 100 平方米计容建

筑面积至少配置 1.2

个标准小汽车停车

位;每 100 平方米建

筑面积至少配置 0.5

个自行车（电动车）

停车位 

属于改建、扩建项

目，为满足医院建设

需求，容积率、建筑

密度、绿化率等指标

根据实际情况及地方

管理要求适当调整 

BL-YZ-16-

01-02 
070102 

二类城镇住

宅用地 
2798.53 —— —— —— —— —— —— 保留现状 

BL-YZ-16-

01-03 
070102 

二类城镇住

宅用地 
10798.05 —— —— —— —— —— —— 保留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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